
 

 

 

 

 

 

 
 

 

臺灣營業稅簡介 

 

一、 引言 

 

臺灣於 1986 年實行按增值額徵收的營業稅。課稅範圍包括銷售貨物、勞務及進口貨物。

按月就其總收入減除資本設備及非資本性支出後的餘額作為稅基。營業稅稅率分為一般

稅額計算營業人和特種稅額計算營業人兩類。前者是指按增值額徵稅的營業人，後者是

指按營業全額計征的營業人。 

 

二、 營業稅稅基 

 

凡在台灣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行為，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以下稱「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營業稅。 

 

1、 銷售貨物 

 

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除此，將視為銷售貨物

之情形分列如下： 

（1）  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

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2）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

或出資人者。 

（3）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4）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或銷售代銷貨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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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勞務 

 

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但

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及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不包括在內。 

 

3、 進口貨物 

 

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進口： 

（1）  貨物自國外進入台灣境內者。但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物，不包括在內。 

（2） 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台灣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三、 納稅義務人 

 

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所述： 

1、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2、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3、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臺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所銷售勞務之

買受人。 

4、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臺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5、  免稅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讓或移作他

用之人。 

 

四、 統一發票之使用 

 

1、 介紹 

 

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時，定價應含

稅，並應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所定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買

受人為營業人時，銷售額與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於統一發票上分別列示；買受

人為非營業人時，銷售額與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於統一發票上合併列示；依營

業稅法第 4 章第 2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則僅在統一發票列示銷售稅額即可，無

載明營業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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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種類 

統一發票之種類及用途 

種類 用途 

1. 三聯式統一發票 專供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予營業人時使用 

2. 二聯式統一發票 專供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予非營業人時使用 

3. 特種統一發票 專供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2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時使用 

4. 收銀機統一發票 專供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以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時使用 

5.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

票 

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並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或

第 2 節規定計算稅額者使用 

 

註：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適用加值型營業稅之營業人係除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2 節另有規

定外之營業人。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2 節適用總額型營業稅之營業人包含金融業、特種飲食

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等。 

 

前述各種統一發票，營業人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傳輸或接收之。 

 

營業人使用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加值服務中心開立、傳輸予買受營業

人，或以其他資訊系統開立並經由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傳輸予買受營業人

者，於買受營業人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加值服務中心接收時，完成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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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額型營業稅 

 

1、 適用範圍 

 

課徵總額型營業稅之範圍包含：金融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

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等，按其銷售總額課稅。因其進項稅額不能藉由扣抵（銷

項稅額）方式退還或向主管機關申請退稅，而成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的額外成本。 

 

總額型營業稅之稅率 

總額型營業人種類 稅率 

酒家及有女性陪侍之茶室、咖啡廳及酒吧 25% 

夜總會及有娛樂節目表演之餐飲店 15%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

當業 

專屬本業 2% 

非專屬本業 5% 

保險業之再保費收入 1% 

小規模營業人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1%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0.1% 

 

2、 總額型營業稅之報繳 

 

以 2 個月為 1 期申報，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

併申報。但小規模營業人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由稽徵機關查定

稅額每 3 個月填發稅額繳款書通知繳納。 

 

六、 加值型營業稅 

 

1、 適用範圍 

 

加值型營業稅，係在各階段之銷售行為，對其銷項稅額超過進項稅額之差額部分課

稅。營業人支付加值型營業稅時，除法定情形外，其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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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稅率 

 

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 

 

3、 適用零稅率之項目 

 

下列貨物或勞務之營業稅稅率為零： 

（1）  外銷貨物。 

（2）  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臺灣境内提供而在臺灣境外使用之勞務。 

（3）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4）  銷售予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 

（5）  國際間之運輸。但外國運輸事業在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業務者，應以各該國

對臺灣國際運輸事業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徵類似稅捐者為限。 

（6）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 

（7）  銷售與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勞務。 

（8）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9）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保稅倉

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之貨物。 

 

所稱保稅區，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

港區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 

 

所稱保稅區營業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園

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自由貿易港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及海關管理

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

管之專區事業。 

 

所稱課稅區營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以外之營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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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來台從事展覽等臨時商務活動支付之營業稅得互惠退稅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臺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於 1 年內在臺

灣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而購買貨物或勞務支付加值型營業稅達 5,000

元，得申請退稅。但未取得並保存憑證及法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不適用之。 

 

得依前項規定申請退稅者，以各該國對臺灣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予以相等待

遇或免徵類似稅捐者為限。 

 

前開所定 1 年期間之計算、展覽與臨時商務活動之範圍、一定金額、憑證之取得、

申請退稅應檢附之文件、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5、 免徵加值型營業稅項目 

 

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 55 規定有 32 項貨物或勞務可免徵營業稅，如：出售

之土地、醫院提供之藥品及醫療勞務等。當銷售免稅貨物予買受人時，並無法從買

受人收取銷項稅額；此外，免稅貨物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 

 

銷售免稅貨物或勞務的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但核准後 3

年內不得變更。 

 

6、 溢付稅款之退還 

 

營業人申報之下列溢付稅額，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 

（1）  因銷售第 7 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 

（2）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3）  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上述以外之溢付稅額，應由營業人留抵應納營業稅。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財政部

核准退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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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值型營業稅之報繳 

 

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 2 月為 1 期，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

繳納收據一併申報。例如： 1-2 月份的營業稅應於 3 月 15 日以前報繳。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 1 期，於次月 15

日前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 1 年度內不得

變更。 

 

 

 


